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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合并范围内控股子公司浙江盾

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环境”）为满足盾安环境及其子公司经营

发展的需求，盾安环境子公司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盾安禾

田”）、珠海华宇金属有限公司、盾安（芜湖）中元自控有限公司、南昌中昊机械有

限公司、浙江盾安热工科技有限公司、珠海热工科技有限公司等6家公司通过机器设备

为盾安环境在珠海格力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人民币20,000万元授信使用提供连带责

任担保；盾安环境为其子公司盾安禾田提供总额度不超过50,000万元的担保；盾安禾

田为盾安环境在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人民币18,950万元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二、担保审议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第6.2.11条的相

关规定，本次担保为公司合并范围内控股子公司盾安环境与其子公司之间的担保，盾

安环境已履行了内部决策审议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浙江盾安人工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2、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工业区 

3、法定代表人：邓晓博 

4、成立日期：2001年12月19日 

5、注册资本：1,056,626,982元人民币 



6、主要股东：公司持有盾安环境38.78%股权，为盾安环境的控股股东 

7、经营范围：制冷通用设备、家用电力器具部件、金属材料的制造、销售和服

务，暖通空调工程的设计、技术咨询及系统工程安装；机械工程、电子、通信与自动

控制的技术研发与技术咨询；机器设备及自有房屋租赁；实业投资；企业管理咨询，

经营进出口业务。 

8、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815,420.15万元，负债总额为461,202.69万

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364,615.45万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014,366.12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83,901.15万元（经审计）。截至

2023年3月31日，资产总额为873,767.04万元，负债总额为503,799.82万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380,549.32万元；2023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244,076.38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281.30万元。 

9、经查询，盾安环境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 

1、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2、住所：浙江省诸暨市店口镇解放路288号 

3、法定代表人：李建军 

4、注册资本：33,809,900美元 

5、成立日期：2004年8月13日 

6、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空调配件、燃气具配件、汽车农机配件、电子设备和

部件、五金配件、铜冶炼。 

7、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2年12月31日，资产总额为242,420.47万元，负债总额为149,298.47万

元，净资产为93,122万元；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391,122.51万元，净利润为

13,129.05万元（经审计）。截至2023年3月31日，公司资产总额为250,834.61万元，

负债总额为151,577.98万元，净资产为99,256.63万元；2023年1-3月实现营业收入

91,300.59万元，净利润为7,210.67万元。 

8、股权结构：公司控股子公司盾安环境持有其66.05%的股权，盾安环境全资子公

司盾安金属（泰国）有限公司持有其28.30%的股权，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持有其



5.65%的股权。 

9、浙江盾安禾田金属有限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期限：自融资事项发生之日起三年。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235,495.37 万元（不包含待

股东大会审议的担保额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43%。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不存在为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况。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情形、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盾安环境的《202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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